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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公告

本自願公告乃由賽晶電力電子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「本集
團」）刊發。

本公司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欣然宣佈，最近，(a)南京南瑞繼保工程技術有限公司
（「南瑞繼保」）就柔性直流輸電項目中的IGBT功率模塊採購與本集團訂立兩份合同，總額
達人民幣44,000,000.00元；(b)新疆其亞鋁電有限公司（「新疆其亞」）就訂購本集團製造的
整流器及濾波補償裝置分別與本集團各訂立一份合同，金額合計為人民幣55,300,000.00
元。

就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、盡悉及深信，南瑞繼保與新疆其亞以及彼等的最終
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本公司關聯人士（定義見香�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
市規則）的第三方。

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�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須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賽晶電力電子集團有限公司

主席
項頡

香�，二零一三年七月二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項頡先生、龔任遠先生、岳周敏先生及黃向前先
生，非執行董事為葉衛剛先生及黃灌球先生，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毅先生、李鳳玲
先生及陳世敏先生。


